
依期貨商管理規則第53條之 1規定，發布期貨自營商從事期貨交易相關規定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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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辦理。

　二、期貨自營商得從事經本會或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國內外交易所期貨交易契約。但

　　　銀行兼營期貨自營業務者，其業務範圍以國內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選擇權契

　　　約及經本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與國外交易所簽署合作協議，於該國外

　　　交易所上市之期貨交易契約為限。

　三、期貨自營商從事前點期貨交易，其相關規範如下：

　　（一）從事全部國外交易所期貨交易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加計從事選擇權契約

　　　　　交易所支付之權利金，減除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收取之權利金後之金額合計數

　　　　　，不得超過其淨值百分之三十。

　　（二）從事衍生自任一發行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不包括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之期貨交易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加計從事

　　　　　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支付之權利金，減除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收取之權利金後之

　　　　　金額合計數，不得超過其淨值百分之五。

　　（三）前二款所稱淨值於外國期貨商係指權益。另淨值或權益之計算係以前一個月底月

　　　　　報表為計算標準。

　　（四）期貨自營商於本令發布日前之未沖銷部位超過第二款規定之比率者，得持有至到

　　　　　期日，惟該期間僅得沖銷原有部位，不得新增部位，俟符合第二款規定之比率後

　　　　　，始得新增部位。

　　（五）所持有以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之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與期貨

　　　　　選擇權契約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金額，加計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支付之

　　　　　權利金，減除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收取之權利金後之金額，國內期貨市場部分

　　　　　不得低於國外期貨市場部分之百分之二百。

　　（六）不得從事以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不得收回、收買或收回質物之股票為標的

　　　　　證券之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交易，且期貨自營商如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或

　　　　　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控制性

　　　　　持股之投資事業，亦不得從事以該金融控股公司股票為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與股

　　　　　票選擇權交易。

　四、期貨自營商得與已開辦債券選擇權業務之金融機構進行以中央政府債券為標的之選擇

　　　權避險性交易，惟該金融機構不得為該公司、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該公司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或上開身分者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以上之轉投資公司。

　五、期貨自營商為業務需要從事以外幣計價之國內、外期貨交易時，得以客戶身分向經中

　　　央銀行許可辦理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之指定銀行或國外金融機構辦理避險交易。但不

　　　得辦理無本金交割新臺幣遠期外匯交易（ NDF）。

　六、期貨自營商從事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國外交易所期貨交易契約，應將遴選從事

　　　國外交易所、契約及當地外國期貨商之標準、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風險衡量、分散及

　　　控管措施等相關作業原則，提經董事會通過，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確實執行，相關作

　　　業原則變更時亦同。



　七、同時經營期貨經紀業務與自營業務之期貨商，自營部門透過經紀部門從事國外期貨交

　　　易者，期貨商除應遵守相關規定外，應由自營部門以電子方式下單，並依委託買賣時

　　　間先後依序控管。內部稽核人員並應按月就自營部門透過經紀部門從事國外期貨交易

　　　之情形加強稽核，且經紀部門應將自營部門與其他委託人之憑證資料分別保管，俾供

　　　查核。

　八、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四月十三日金管證期字第一０四０００五

　　　六０八號令，自即日廢止。


